
給家長的一封信 

敬愛的家長您好： 

    本校七升八年級學生人數因多名學生陸續轉入及部分學生取得身心障礙學生資

格，已達教育部法規增班之標準，為提升導師班級經營及任課老師教學品質，讓學生

享有更優質學習環境，本校規劃將原本的 3班依法規進行常態編班增班為 4班，業奉

縣政府教育處核定在案。作業方式如下： 

一、 S型常態編班： 

1. 【成績採計依據】：本校七升八年級當屆學生「112 學年度花蓮縣基本能力檢

核」（113年 5月 30日實施）國文、英語、數學等三科之總分。 

2. 【編班作業方式】：依上述之總分由高至低依次遞減，男生第一名分配至 8年

A組、男生第二名至 8年 B組、男生第三名至 8年 C組、男生第四名至 8年

D組、男生第五名至 8年 D組、男生第六名至 8年 C組、男生第七名至 8年

B組、男生第八名至 8年 A組……，依此類推。女生第一名至 8年 D組、女

生第二名至 8年 C組、女生第三名至 8年 B組、女生第四名至 8年 A組、女

生第五名至 8年 A組、女生第六名至 8年 B組、女生第七名至 8年 C組、女

生第八名至 8年 D組……，依此類推，直至全部學生皆分配至 4個班級中。 

3. 另針對安置於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經本縣鑑輔會鑑定通過者）及特殊輔

導個案，將依相關處室及導師相關輔導紀錄及建議進行微調。 

二、導師人選： 

    除該屆導師外，另徵詢具熱忱且帶班經驗豐富之教師擔任該年段導師。 

三、重要日程： 

 編班會議及導師抽籤：113年 8月 9日（星期五）上午 09:00 

 地點：行政大樓二樓視聽教室 

※ 相關訊息亦於本校網頁（https://www.fles.hlc.edu.tw）公告。 

四、聯絡方式：家長若有任何問題請逕向本校教務處反應，電話：03-8761101分機 204、

205。 

您的支持鼓勵，是我們持續精進的最大動力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團隊  敬啟 


